附件3
关于部分抽检项目小知识

1、 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反映食品卫生质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GB 2719—2018）中规定，一个食醋样品的5次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000CFU/mL且至少3次检测结果不超过1000CFU/mL；《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22）中规定，一个饮料样品的5次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000CFU/mL且至少3次检测结果不超过100CFU/mL；《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B 14963—2011）中规定，蜂蜜中的菌落总数最大限量值为1000CFU/g。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初始菌落数较高，或者个别企业可能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包装容器、器皿清洗消毒不到位，还有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温度等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2、 噻虫胺
噻虫胺属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用，具有根内吸活性和层间传导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茄果类蔬菜（番茄除外）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mg/kg；在豆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1mg/kg；在根茎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2mg/kg。蔬菜中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主要是种植户为快速控制病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3、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甜蜜素，化学名称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是一种常用甜味剂，其甜度是蔗糖的30~80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馒头中不得使用甜蜜素。此次抽检不合格批次的玛卡酒按标签明示执行标准的《水果蒸馏酒及其配制酒》（Q/ANJY0001S-2020）规定，不得使用甜蜜素。造成此次抽检食品中甜蜜素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企业超范围使用。

4、 磺胺类(总量)
磺胺类药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谱较广、性质稳定、使用简便的抗菌药，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都有较强抑制作用，广泛用于防治鸡球虫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磺胺类在所有食品动物的肌肉中最高残留限量值为100μg/kg。甲鱼中磺胺类（总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超量使用相关兽药。

5、 柠檬黄
[bookmark: _GoBack]柠檬黄是一种合成着色剂，常用于饮料类配制酒、糖果、风味发酵乳、腌渍蔬菜、果冻、膨化食品等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粉条中不得使用柠檬黄。造成该批次粉条中柠檬黄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企业超范围使用。

6、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是一种广谱、高效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以触杀和胃毒作用为主，无内吸作用，被广泛用于农林业和卫生害虫的防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在根茎类和薯芋蔬菜（马铃薯除外）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1mg/kg。造成红薯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种植户为快速控制病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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